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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审移〔202*〕*号

关于冠县***审计移送处理书

冠县纪委、监委：

我局在对***审计中发现，该单位存在***问题。具体情

况如下：

************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七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现移送你单位

处理，请将立案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书面告知我局。

附：审计证据（审计证据共*页）

冠县审计局

2021 年 3 月 5 日

冠县审计局办公室 202*年*月*日印发


